
2009年法硕指导：法制史精选试题解析十二法律硕士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6805.htm 单项选择题 1．“重罪十条”首

次规定于( ) A．《晋律》 B．《魏律》 C．《唐律》 D．《北

齐律》 【答案】 D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重罪十条”是对危害

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具体是指反逆、

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魏

晋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大分裂的割据状态，政权更替频繁，

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各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皇权

至高无上的地位，制定了“谋反”、“大逆”等政治性罪名

，作为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而且，由汉代开始的封建法典

儒家化在此时期进一步发展，违反封建伦常的“不孝”、“

不义”等罪名出现，到北齐修律时，又加强对紊乱纲常关系

的犯罪的镇压，以及不道等恶性刑事犯罪的镇压，由此，首

次形成了“重罪十条”的法律规定。 【注意】 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走向儒家化的重要的时期，中国社会

后来许多法律制度在此一阶段产生并开始成熟定型，并为后

来的历代法典所继受。如 隋代的“十恶”罪名的规定，就是

对北齐“重罪十条”的继承发展。因此，此阶段的法律制度

应当予以相当的重视。 2．将廷尉改为大理寺是在( )。 A．秦

代 B．晋代 C．北齐 D．北宋 【答案】 C 【考点分析】 此题

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制度的新

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基本沿用汉制。

但到北齐时，中央司法机关发生了变化，不但组织机构进一



步扩大，名称也由“廷尉”改为“大理寺”，由大理寺卿和

少卿担任正副长官。 【注意】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历史发展从

未中断，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历史时期法制的内在联系

，但不同历史时期，法制又有各自的特色和发展。在中央司

法机关的设置上，既有沿革，又有创新。夏朝中央司法机关

称为大理，商、周则为大司寇，到秦朝改设廷尉，掌管司法

，北齐正式改廷尉为大理寺，唐时以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为中央司法机关，其中大理寺是中央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

则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掌司法政令外，还有复核大理寺

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的职能，御史台则既

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又是中央法律监督部门，为中央三大

司法机关之一。元朝中央司法机关为大宗正府、刑部、御史

台、宣政院；明清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中央司法机关为刑

部、大理寺、都察院，称三法司。其中刑部是中央最高审判

机关，大理寺掌复核，督察院负责法律监督。到清末修律时

，刑部改称法部，掌司法行政，大理寺改称大理院，是专门

负责中央司法审判的机关。(请尊重知识产权，本文由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 3．西周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区分为( )。 A．

非眚与眚 B．非终与唯终 C．误与故 D．不端与端为 【答案

】 A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西周的刑罚适用

原则。西周在总结夏商运用刑罚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比

较可信比较系统的刑法适用原则，对后世的刑法制度产生了

深刻影响，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分即为一例。《尚书康

诰》中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

眚”意为过失，“非眚”意即故意。此句之意即，适用刑罚



时，虽是小罪，但却是由于故意，或者是惯犯，就不可不杀

；反之，犯罪虽重大，但不是惯犯，又系出于过失，或不可

抗御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就不可处死。这一原则表明了西周

在定罪量刑时注重对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等方面的考虑，是西

周慎刑思想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刑事立法已经

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注意】 考生注意区别“非眚、眚”与

“惟终、非终”。偶犯为“非终”，惯犯为“惟终”，前者

是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分，后者是对惯犯与偶犯的区

分。 4．《唐律疏议》指的是( )。 A．《武德律》 B．《贞观

律》 C．《永徽律》 D．《开元律》 【答案】 C 【考点分析

】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唐朝的立法概况。《唐律疏议》

系《永徽律》及其注解全书。唐高宗时，以《武德律》、《

贞观律》为蓝本，修订了《永徽律》十二篇，于永徽二年颁

行全国。为了适用科举考试明法科的需要，唐高宗又命长孙

无忌等人对永徽律进行注释。长孙无忌等人因而对律典的立

法原则进行了阐明，并对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解，附之律文

之后，称作“疏议”。疏议经高宗批准后颁行全国，具有与

律文同等效力。律与疏共称为“永徽律疏”，到元代被称之

为“唐律疏议”。这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最完整的封建法

典。 【注意】 唐初统治者鉴于隋朝因暴政滥刑导致灭亡的教

训，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唐朝前期的立法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高祖制定《武德律》，为唐代立法的开端。

第二阶段，唐太宗制定《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第

三阶段，唐高宗制定《永徽律》和《永徽律疏》，后世称为

“唐律疏议”，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法

典，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并对当时中



国周围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法律发生过重大

影响，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东亚国家古代法

律的基本史料。历年来都是考试的热点。 5．编敕作为一种

重要的法律形式形成于( )。 A．隋代 B．唐代 C．宋代 D．明

代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宋代的法典编篡体

例。答案是C。所谓敕是指皇帝在特定的时间，针对特定的

人和事所发布的命令。将散敕进行整理，删定，分门别类地

汇编，并颁行于天下，使之成为具有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的

法律形式，这种活动就叫编敕。宋沿用唐朝编敕的传统，并

使之成为了一项必要且经常的立法活动。宋朝的编敕具有以

下特点：编敕活动极为频繁；国家设有专门的编敕机构详定

编敕所；所编编敕不再局限于刑事领域；法律地位一直不断

提高，由宋初的编敕对《宋刑统》这一国家律典起补充作用

，到后来发展到律敕并行，王安石变法时及之后，发展到以

敕代律；大量民事，经济方面的立法以编敕形式颁行于天下

等。律、敕并行、以敕代律，既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又发

挥了法律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了法令不一，律、敕相互矛盾

，产生了破坏法制秩序的消极影响。 【注意】两宋时期，社

会政治经济急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统治者长期

面临着严惩的危机。律典的稳定性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

的需要，因此，为了便于处理众多突发事件，富于灵活性的

敕地位上升，编敕也就成为此一时期重要的法律形式。宋朝

编敕的发展，是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立法上加强的体

现。 6．中国古代的充军刑创设于( )。 A．两晋 B．唐代 C．

宋代 D．明代 【考点分析】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明朝时

期的刑罚制度。答案是 D 充军刑源于秦的谪戍和汉的罪人戍



边。唐有加役流，无充军之制，宋代于流罪配役之外，其罪

重者，刺字、舂杖、发配。但作为正式刑种出现是在明代。

明初由于边境卫所需要充实士兵，于是将犯死刑应减等者，

发配边远充军，后成定制，成为重刑苦役制度。这是一种近

似流刑但又比流刑重的刑罚，《明史刑法志》将其列入流刑

的重刑。充军刑在明代甚为盛行，《大明律》中规定充军的

条文有几十条，此外还颁行了专门的充军条例。充军的地方

分为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

、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等，充军适用的对象从军人犯罪

后来扩大到普通百姓、贩卖私盐、搅扰商税者，甚至放牧牲

畜践踏庄稼者，也以充军发落。充军犯人根据身份在戊地或

服劳役，或充当军士。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身死为

止)，以及“永远”(即罪犯本人死亡后子孙亲属仍需继续充

军，直到断子绝孙才算执行完毕)。 【注意】充军：充指补充

军伍，军指分屯边防，是中国古代将罪犯遣送边远地区服役

的终身刑或永远刑，被列入流刑的重刑。流刑是将罪犯遣送

到指定地区强制劳役，不准擅自回乡的刑罚，北齐、北周开

始列入五刑之一，是介于徒刑和死刑之间的刑种。明代流刑

分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有附加刑并附赎

刑，其重者为充军。 徒刑是在一定时期内剥夺犯人的自由并

强制罪犯从事劳役的刑罚。北周开始正式以徒刑为名列入五

刑之一，沿用至清。(请尊重知识产权，本文由北京安通学校

提供) 7．元代中央主审机构是( )。 A．枢密院 B．大理寺 C．

审刑院 D．刑部 【考点分析】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元朝

的中央司法机构。答案是D 元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由大宗正府

、刑部、御史台、宣政院等组成。大宗正府主管蒙古王公贵



族的犯罪案件。刑部既是元朝中央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又

是最高审判机关，主管除蒙古贵族、僧侣、军官犯罪以外的

刑事案件审理及冤、疑案的复审和死刑复核、录囚等职责。

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但对大宗正府没有监察权。宣政院

为全国最高宗教管理机关与宗教审判机关，主管重大的僧侣

案件和僧俗纠纷案件。在元朝，并没有设立大理寺，枢密院

的职责是专掌军政管理。审刑院是宋代设立的中央司法机关

，元未沿用。 【注意】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历史发从未中断，

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历史时期法制的内在联系，但不同

历史时期，法制又有各自的特色和发展。在中央司法机关的

设置上，既有沿革，又有创新。先秦时，中央司法机关称大

司寇，到秦朝改设廷尉掌管司法，北齐正式改廷尉为大理寺

，唐时以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中央司法机关，其中大理

寺是中央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则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

掌司法政令外，还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

犯罪案件，御史台则既是中央监察机关，又是三大司法机关

之一。元朝中央司法机关为大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宣政

院；明清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

大理寺、都察院，称三法司。其中刑部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寺掌复核。到清末修律时，刑部改称法部，掌司法行

政，大理寺改称大理院，是中央审判机关。百考试题编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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